








不存在特别决议案。 

其中，《关于预计2023年日常性关联交易》，关联股东杨华、杨洪江、上海

道唐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回避表决。 

上述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于《股东大会通知》中列明并披露，本次股东大会

实际审议事项与《股东大会通知》内容相符。 

（二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

经查验，本次股东大会采取与会股东记名方式就上述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。

会议按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、《议事规则》规定的程序对现场表决进行计

票、监票；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公布了现场表决结果。 

（三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

本次股东大会列入会议议程的提案共八项，审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： 

1. 普通决议案表决情况 

议案名称 投票情况 同意（股） 
反对

（股） 

弃权

（股） 

《关于2022年度董

事会工作报告》 
投票结果 50,054,334 0 0 

《关于2022年度财

务决算报告》 
投票结果 50,054,334 0 0 

《关于2023年度财

务预算报告》 
投票结果 50,054,334 0 0 

《关于2022年年度

报告及年度报告摘

要》 

投票结果 50,054,334 0 0 

《关于续聘会计师

事务所》 
投票结果 50,054,334 0 0 

《关于预计2023年

日常性关联交易》 
投票结果 8,590,170 0 0 

《关于2022年度监

事会工作报告》 
投票结果 50,054,334 0 0 

《关于公司2022年

度利润分配方案》 
投票结果 50,054,334 0 0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表决事项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列明的

事项一致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

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





